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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汇顶科技 公告编码：

2025-077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

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21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并于2025

年11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75）。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11月21日）登记在册

的公司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张帆 206,543,976 44.41

2 汇发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13,126,705 2.82

3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11,000,096 2.37

4 朱星火 11,000,000 2.37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488,087 1.61

6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5,000,000 1.08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4,123,538 0.89

8 杜宣 3,206,801 0.69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鹰科技创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2,720,924 0.59

10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2,480,628 0.53

注：公司前十大股东所持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故公司前十大股东与前十大无

限售条件股东一致。

特此公告。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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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的银行

授信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汇顶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42,438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34,784.13万元（不含本次）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不适用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

元）

211,951.625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

24.30%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5年11月27日，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与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银行” ）签署了《保证书》，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汇顶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顶香港” ）向汇丰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42,

438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所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的最高债务金额为人民币

42,438万元。 本担保事项无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3月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并于2025年5月9日召开了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及孙公司的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 汇顶香港为满足运营资金的需求，拟向银行申请授信，公司将为其授信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或质押担保，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等值2亿美元。 本次担保额度

包括新增担保以及原有存续合同金额。 本次预计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担保额度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

年3月21日、2025年5月1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及孙公司的

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5-029）。

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并在有效期内，无需再

次提交至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汇顶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董事 张帆

注册号 1849251

成立时间 2013年1月9日

注册地 Room�4801,�48/F,�Hopewell�Centre,No.183�Queen’ s�Road�East,�Wanchai,�Hong�Kong

注册资本 港币2,506,737,525元

经营范围 电子信息行业的研发，贸易

主要财务指标（美元）

项目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14,161,557.44 309,988,857.46

负债总额 35,035,102.38 34,797,673.30

资产净额 279,126,455.06 275,191,184.16

营业收入 41,535,810.77 161,751,839.52

净利润 3,932,819.85 5,186,577.30

汇顶香港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担保金额：债务本金人民币42,438万元及其他应付款项。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4、担保期限：自2025年11月27日（含该日）至终止日（含该日）的期间。 其中终止日为

以下日期孰早：（a）汇丰银行收到本公司的终止通知后满一（1）个日历月之日；和（b）汇

丰银行据本保证书向本公司索偿日或汇丰银行不时自行确定的其他日期。

5、担保范围：包括授信本金余额、利息（包括违约利息）、损害赔偿金、违约赔偿金及实

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包括律师费等）。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由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 担保所涉贷款系为满足子公司实际经营之需

要，鉴于全资子公司当前的经营状况以及资产负债水平，本次担保的风险相对可控，具有必

要性和合理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孙公司不存在对外提供担保事项，本公司的对

外担保均为对全资子公司、孙公司的担保，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折合人民币211,951.6250

万元（含本次，按2025年11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计算），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24.30%。

公司截至目前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证券简称：新里程 证券代码：

002219

公告编号：

2025-058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28日（星期五）下午14:5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2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28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28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5号财富金融中心29层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杨林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438名，代表股份1,143,005,5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3.7430％，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435人，代表股份91,452,051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98％。

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2名，代表股份66,664,36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80％，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436名， 代表股份1,076,

341,2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750％。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

决，股东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39,076,4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62%；反对3,67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5%；弃权

25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22%。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7,522,9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037%；反对3,67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0188%；弃权25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75%。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并更名为〈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6,747,3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776%；反对16,020,9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17%；弃权

23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08%。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5,193,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2221%；反对16,020,9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7.5184%；弃权23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5%。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6,635,6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678%；反对16,016,7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13%；弃权

35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309%。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5,082,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0999%；反对16,016,7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7.5138%；弃权35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62%。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38,930,9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35%；反对3,75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82%；弃权

32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283%。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7,377,4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446%；反对3,75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1016%；弃权32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38%。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38,809,3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29%；反对3,9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28%；弃权

27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243%。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7,255,8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116%；反对3,9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2845%；弃权27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3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刘涛律师、 马振辉律师到会见证，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规则》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1188

证券简称：龙江交通 公告编号：临

2025-061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黑龙江水运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100%股权收购

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六次临时

会议、第四届监事会2025年第四次临时会议、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收购黑龙江水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

金在黑龙江联合产权交易所通过参与公开挂牌竞价方式购买公司控股股东黑龙江省高速

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黑龙江水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水运公司” ）

100%股权，并以评估结果为依据，在挂牌价15,000.00万元的基础上，且不高于评估价格

15,710.28万元参与竞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编号为临2025-050、051、052、054号公告）。

二、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以自有资金15,000.00万元完成了对水运公司100%股权的收

购并签署《股权交易协议》，水运公司已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025年11月28日，水运公司完成了相关事项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哈尔滨市道外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黑龙江水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04749650363J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赵弘述

注册资本：伍佰万圆整

成立时间：2003年04月08日

住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江畔路112号

经营范围：港口、码头、航道、航电枢纽、附属设施及其他水运基础项目投资和经营管理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按规定执行）；水力发电（参照国家有关产业投资政策执行）；房地产

租赁经营；水利工程；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三、备查文件

1.黑龙江水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股权交易协议》。

特此公告。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

601188

证券简称：龙江交通 公告编号：临

2025-060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第五大道1688号，公司三楼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23,671,57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4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海龙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网络投票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戴琦女士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3,671,571 100.00 0 0.00 0 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3,671,571 100.00 0 0.00 0 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3,671,571 100.00 0 0.00 0 0.0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3,671,571 100.00 0 0.00 0 0.00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3,671,571 100.00 0 0.00 0 0.00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3,671,571 100.00 0 0.00 0 0.00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3,671,571 100.00 0 0.00 0 0.00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3,671,571 100.00 0 0.00 0 0.00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3,671,571 100.00 0 0.00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 《公

司章程》的议案

3,000 100.00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 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蔡红兵、王雅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康达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 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均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龙江交通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3043

证券简称：广州酒家 公告编号：

2025-071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16号广酒大厦6楼会议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3,693,55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88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徐伟兵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刘晓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陈峻梅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

议；

3、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卢加女士出席会议；总经理赵利平先生、副总经理潘建

国先生、黎刚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7,988,244 98.3869 5,555,207 1.5706 150,100 0.0425

2、议案名称：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股东会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2,356,291 99.6219 1,176,040 0.3325 161,220 0.0456

3、议案名称：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2,313,591 99.6098 1,175,040 0.3322 204,920 0.058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890,453 13.5003 5,555,207 84.2239 150,100 2.2758

2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修订《股东会规则》的议案

5,258,500 79.7254 1,176,040 17.8302 161,220 2.4444

3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5,215,800 79.0780 1,175,040 17.8150 204,920 3.1070

注:上述表决情况已剔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表决意见。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全部议案均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全部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赖江临、郭钟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3779

证券简称：威龙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63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到期暨增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已披露增持计划情况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星河息壤（浙江）数智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河息壤” ）计划自2024年11月30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

（含），不超过2000万元（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

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4）。 2025年5月，公司收到控股股东

星河息壤出具的《关于申请延长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期限的函》，根据

公司股价变动等实际情况，延长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实施期限6个月（至2025年11月

30日），除延长实施期限外，其余内容保持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延长增持计划实施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

● 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控股股东星河息壤累计增持公司股份0股，累计增持金额0

元；未完成本次增持股份计划。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星河息壤出具的《关于未完成增持威龙股份股票告知

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星河息壤（浙江）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增持主体身份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

增持前持股数量 62,571,880股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18.84%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增持主体名称 星河息壤（浙江）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2024年11月30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2024年11月30日～2025年11月30日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1000万元～2000万元

增持计划拟增持数量 /

增持计划拟增持比例 /

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2024年11月30日～2025年11月30日

增持股份结果

对应方式及数量

未完成增持股份计划；累计增持公司股份数为 0�股

累计增持股份金额 0元

累计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0%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

62,571,880股

增持计划完成后

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

18.84%

（二）实际增持数量是否达到增持计划下限 □是 √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星河息壤累计增持公司股份0股，累计增持金额0

元；本次增持计划未完成的原因如下：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星河息壤《关于未完成增持威龙股份股票告知函》，星

河息壤在增持承诺期内因其持有的威龙股份股票被司法冻结，且筹措资金困难等多

种因素影响，星河息壤未能完成本次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未完成，不触及要约收购，未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不会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本次增持计划未完成，与公司生产经营无关，不会对公司短期生产经营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

000863

证券简称：三湘印象 公告编号：

2025-047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被担保的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5年4月18日和2025年

5月16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定期）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2025年度预计新增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

公司2025年度新增融资担保（包括银行贷款担保和其他对外融资担保）预计不超过

人民币11.8亿元（包括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级子公司担保和子公司间相互担保），

其中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预计额度8.5亿元， 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子公司预

计额度3.3亿元。 上述担保事项授权有效期为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十

二个月以内。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和2025年5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预计新增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09）、《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定期）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3）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观印象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观印象” )拟与北京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 ）在上海市签署《综合授信合同》，向北

京银行申请最高额授信额度1,000万元。 公司拟与北京银行在上海市签署《最高额保证合

同》，为上海观印象向北京银行申请的最高额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高债权额为

2,000万元。 公司子公司上海湘源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源地产” ）拟与北京

银行在上海市签署《最高额抵押合同》，为上海观印象向北京银行申请的最高额授信提供

抵押担保，最高债权额为2,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海观印象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显示资产负债率高于70%。 本次担

保前，公司对上海观印象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000万元，公司为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子

公司的担保余额为27,400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8.4亿元。 本次担保后，公司对上海观印象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000万元，公司为资产负债率高70%的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28,400万

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8.3亿元。

本次担保属于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预计新增对外担保事项范围内的

担保事项，子公司内部已履行审议程序，本次担保无需再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观印象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年12月23日

注册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333号9楼02室

法定代表人 王盛

注册资本 人民币1,00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文艺创作；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

电影摄制服务；文化娱乐经纪人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其他文化艺术经纪代理；广告制作；广告设

计、代理；广告发布；数字广告制作；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票务

代理服务；软件开发；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市场营销策

划；会议及展览服务；平面设计；图文设计制作；专业设计服务；咨询策划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咨

询；个人商务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

询；游览景区管理；名胜风景区管理；规划设计管理；工程管理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数据处理服务；动漫

游戏开发；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建筑装饰材料销售；网络设备销售；音响设备销售；照明器具销售；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文化用品设备出租；机械设备租赁；科技中介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

务派遣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广播电视节目制

作经营；营业性演出；演出场所经营；演出经纪；电影发行；电视剧发行；电子出版物制作；舞台工程施工；建

设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测绘服务；旅游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三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注：上海观印象的股权结构图

2、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类别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154.37 2,772.32

负债总额 3,938.29 2,459.82

银行贷款总额 1,000.86 1,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3,938.29 2,459．82

净资产 216.08 312.50

2025年1月-9月（未经审计） 2024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4,413.53

利润总额 -98.47 169.63

净利润 -96.42 166.6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观印象没有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信用状况良好。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观印象业务发展需要，上海观印象向北京银行申请最高额授

信额度1,000万元，湘源地产以自有房产为上海观印象提供抵押担保，公司为上海观印象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除本次抵押事项外，上述抵押物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

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

况。 本次担保不涉及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预计新增对外担

保事项，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2025年度预计新增对外担保的事项所涉担保对象均为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各级子公司， 为满足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级子公司2025年度项目开

发及日常经营的资金需要；公司及子公司在合规情况下，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级子公司

提供融资担保支持。上海观印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和偿

还债务能力，故无需提供反担保。公司将加强对上海观印象的生产经营管理风险及决策，及

时掌控其资信状况，确保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109,500万元。 本次担保提供

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72,429.54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16.13%；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39，029.54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8.69%；无逾期担保金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六、备查文件

1、上海观印象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决定；

2、综合授信合同；

3、最高额抵押合同；

4、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927

证券简称：永安期货 公告编号：

2025-069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浙江中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上海永安瑞萌商贸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永安瑞萌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安瑞萌” ）

本次担保金额 1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5,991.77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无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

元）

523,291.77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

40.86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的情况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根据永安瑞萌业务发展需要，浙江中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邦公

司” ） 于2025年11月28日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 《最高额保证合

同》，为永安瑞萌提供担保。本次担保金额为1.00亿元。本次担保实施后，中邦公司为

浙江永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安资本” ）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

52.33亿元（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在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和被担保对象范围

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并于2025年5月20日召

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全资子

公司中邦公司增加对全资子公司永安资本及其子公司的担保额度80亿元 （含前期

担保到期续签），并在有效期内，每日担保余额不超过80亿元。 授权有效期自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在本次新增担保额度范围内，被担保方可按照实际情况内部调剂使用，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其他控股子公司和授权期限内公司新设立或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控股子公司，在担保额度范围内可根据实际情况调剂使用；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

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不能从股东大会审议时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子公司处

获得担保额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永安瑞萌商贸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全资子公司永安资本持有其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郦光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39873103XC

成立时间 2014年6月30日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业盛路188

号A-878C室

注册资本 90,00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办公用品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

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橡胶制品销售；林产品采集；合成材料销售；棉花收购；金属矿石销售；

棉、麻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纸浆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

产品零售；金属材料销售；日用百货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

售；饲料原料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煤炭及制品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金银制品销售；木材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功能玻璃和新型光学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

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资产总额 335,798.38 154,713.75

负债总额 235,774.41 43,495.04

资产净额 100,023.97 111,218.71

营业收入 614,676.97 679,835.79

净利润 -394.75 1,782.35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浙江中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债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

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主合同约定债

务分笔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债权人与债务人

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银行承兑汇票承兑、进口开证、备用信用证和银行保函

(担保)等表外业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两年。 银行/商业承兑汇

票贴现/商业承兑汇票保贴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两年。 若发生法

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人保证期

间自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全资子公司永安瑞萌经营需要，保障业务持续、稳健

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被担保对象具备偿债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本次被担保对

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并能够及时

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实际提供对外担保总额共计52.33亿

元，均为中邦公司对永安资本及其子公司的担保，以上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40.86%。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情形。

特此公告。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